
— 1 —

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
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“田长制”实施方案

为压实保护耕地责任，加强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，充分调

动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，坚守耕地保护红线，

根据《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制度

创新强化耕地保护的意见》（鲁办发电〔2020〕133 号）和《威

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耕地和永久基本农

田保护“田长制”实施方案》（威自然资字〔2020〕95 号）文件

要求，管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实施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“田

长制”管理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“十分珍惜、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”基本国策，落实

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战略，以保护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不被违法

侵占和破坏为目标，落实区、镇（街道）和村（居）三级田长制，

实现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全方位、全覆盖、无隙缝管理，

形成各级各部门密切合作、分工负责、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，着

力保障全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、质量不降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严保严管。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

的节约用地制度，强化耕地保护意识，已经确定的耕地保护红线

不得突破；对已经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，不得擅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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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用或改变用途。对确需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且符合要求的，允许

占用但必须补划，补划的永久基本农田必须数量不减少、质量不

降低。

（二）坚持属地管理。强化管委和各镇（街道）保护耕地主

体责任，依照行政管辖和土地权属，压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

护属地责任，构建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、全面覆盖、责任到人”

的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三级“田长制”管理体系，逐级落

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。

（三）坚持统筹协同。充分调动各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集

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主观能动性，激励

约束并举，完善监管评价制度，各相关部门、各级田长加强协同、

上下联动，形成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合力。

（四）坚持奖惩并举。建立健全激励奖惩机制，对二级、三

级田长实行保护责任落实情况与绩效考核成绩相挂钩的办法，对

履职尽责、表现突出的给予通报表扬和奖励，对耕地保护不力、

问题突出、情节严重的单位和个人实行约谈问责直至追究法律责

任。

三、总体目标和工作安排

（一）总体目标

2021 年 3 月底前，全面建立和实施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

三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“田长制”，以“横向到边，纵向

到底”为目标，实现每块耕地有田长、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



— 3 —

责任全覆盖的管理模式，完成上级下达的耕地保有量目标，确保

耕地数量基本稳定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、质量不降。

（二）工作安排

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“田长制”建立和实施工作分三个

阶段实施。

第一阶段：宣传动员阶段（1 月 31 日前完成）。制定耕地和

永久基本农田保护“田长制”实施方案，开展宣传动员，安排部

署工作。

笫二阶段：推进实施阶段（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）。区、镇

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三级田长确定到位，明确各级田长工作职责，

建立各级工作制度，各级举报电话、各村（居）耕地和基本农田

保护范围张贴公示，各镇（街道）标志牌完成，在全区范围内全

面推进和实施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田长制。

笫三阶段：总结验收阶段（3 月 1 日至 3 月 30 日）。威海经

济技术开发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“田长制”工作领导小组

组织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总结检查，做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农

业农村等部门检查验收相关工作。

四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田长设置

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分区设置农田网格，建立以村（居）

为单位的网格化管理机制。以行政村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

网格基本单元，设置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一级、二级、三级

田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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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田长：管委主要负责人；

二级田长：镇长、街道办事处主任；

三级田长：由村（居）主要负责人、村“两委”成员、村民小

组长、村民代表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担任。

涉及国有农用地的，由单位法人或按属地管理原则由镇长（街

道办事处主任）担任田长。

（二）田长职责

一级田长对全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负总责，制订

实施办法、综合评价办法及相关制度，研究部署耕地及永久基本

农田保护工作；及时处理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中重大问

题，对重大违法违规问题挂牌督办、警示约谈；落实本级政府耕

地保护目标责任，开展耕地保护工作自查；指导、协调、督促二

级田长做好相关工作，定期召集二级田长开会部署安排相关工作；

对下一级田长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年度综合评价；每年

12 月 15 日前向市政府报告全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及

“田长制”开展情况。

二级田长对各自镇（街道）范围内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

工作负总责。研究部署辖区内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，指

导、协调、督促辖区内三级田长做好相关工作；及时处理耕地及

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中重大问题；落实政府耕地保护目标责任，

开展耕地保护工作自查；负责组织宣传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

相关政策；定期或不定期组织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巡

查、检查；配合做好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整改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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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确保按要求整改到位；召集三级田长开会部署安排相关工作，

开展三级田长业务培训；对下一级田长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年度综

合评价；每年 11 月 30 日前向管委报告辖区内耕地和永久基本农

田保护工作及“田长制”开展情况。

三级田长对各自村（居）区域内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负

总责。负责对责任区域内地块的日常监管，第一时间发现、劝诫、

制止、向上一级田长报告违法违规占用破坏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

行为，同时报自然资源管理办或建设局，涉及农村宅基地的报社

会工作部；负责对村内土地承包、经营者开展耕地保护政策法规

宣传教育工作；协助镇（街道）或有关部门对耕地生产配套设施

进行管护，负责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等的保护工作；负责耕

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监督管理，杜绝破坏、撂荒、改变种植结构

等耕地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现象的发生；向二级田长报告耕地和

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情况，每月至少组织二次巡查、检查，做

好记录；自觉接受上级田长的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加强监管

自然资源管理办、社会工作部、建设局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

联合监管机制，各级执法机构和镇（街道）有关部门要加强巡查

检查，积极与区域范围内的田长进行对接，加强巡查检查协作配

合和信息共享，确保及时发现违法违规建设农业设施、挖湖造景、

乱占耕地建房等占用、破坏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行为。

对于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自然资源管理办、社会工作部、

建设局要各尽职责，严格依法查处。当事人拒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



— 6 —

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；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

究刑事责任。自然资源管理办、社会工作部、建设局与公安分局、

检察院、法院建立衔接工作机制，形成依法打击占用、破坏耕地

和永久基本农田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工作合力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管委成立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

保护“田长制”工作领导小组（见附件），由管委主要负责人任

组长，管委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，财政金融局、建设局、社会工作

部、公安分局、各镇（街道）、自然资源管理办、生态环境分局

等部门为成员单位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自然资源

管理办，负责处理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督促指导各镇（街道）开

展工作。

（二）群众参与，齐抓共管。各部门要围绕“田长制”工作

重点，广泛宣传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

保护的政策，引导公众积极关注参与，增强群众的耕地保护意识。

每个镇（街道）至少设立一到二块标志牌，每个村（居）印发耕

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图并在村务公开栏予以张贴公示，标

明保护范围、镇（街道）村（居）两级田长及举报电话，自觉接

受社会监督，形成全社会关注、齐抓共管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

保护良好局面。

（三）综合评价，奖惩并举。自然资源管理办、社会工作部

等部门将对“田长制”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，评价结果作

为确定耕地保护激励的重要依据，对评价不合格的取消评选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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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委将开展综合评价，根据评价结果，对于工作尽职尽责，成效

显著的田长予以通报表扬；对评价结果不合格、履职不力的田长

给予约谈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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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
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“田长制”

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王 清 工委副书记、管委副主任（主持工作）

副组长：梁 明 工委委员、管委副主任

成 员：张宗浩 财政金融局局长

邵明光 建设局局长

卢树刚 社会工作部部长

车永刚 崮山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辛泓洋 泊于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
徐 翔 皇冠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孙健平 凤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鞠杰倬 西苑街道党工委书记

于光福 公安分局局长

陈宝瑛 自然资源管理办负责人

张晓明 生态环境分局局长


